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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2021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1〕171号），广东省地方标准《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园区）建设规范》（项目编号53）。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商业秘密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许多行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已成为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安身立命之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加强对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及其源代码等的有效保护”，为做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广东深圳（南山）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基地”）是全省首个省市区三级共的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基地建设也已列入南山区2021年重点工作。2021年2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商业秘密保护基地有关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基地进一步推动标准化建设，要围绕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示范园区、示范企业等不同区域和不同载体，推动构建以商业秘密保护国家标准为基础、地方标准为主体、团体标准为补充的分层级、立体化商业秘密保护标准体系，形成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统一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服务和管理流程。

根据文件要求和基地建设计划，2021年3月，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管理、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承担的深圳市地方标准项目《企业商业秘密管理规范》正式立项，预计在2022年7月完成。该地方标准由基地牵头，组织龙头企业、专业机构等针对企业商业秘密界定、保护和管理等工作进行规范，旨在增强企业自我保护能力，为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体系提出全面、详实、可操作的指导体系。

2021年4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征集2021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由基地牵头，在广东深圳（南山）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的建设基础上，围绕保护基地、示范园区制定《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园区）建设规范》广东省地方标准。
本项目计划以省市区三级共建的广东深圳（南山）商业秘密保护基地为依托，总结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第三方机构等在商业秘密保护工作上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示范园区的建设标准并作为广东省级地方标准，为省内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园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指引，为全省推广保护基地、示范园区工作提供参考。
本项目旨在以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示范园区、示范企业等不同载体分别开展不同层面的保护工作，最终确立完善示范企业、示范园区、保护基地三位一体的商业秘密保护服务工作的宏观架构，营造分层级、多载体、点面结合的商业秘密保护全生态。省、市标准同步推进，将深圳在商业秘密保护工作中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进一步提炼升华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规则，以期最终推动国家级标准和团体标准、行业标准等社会标准建立，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标准体系，体现南山先行先试。
（三）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起草小组（2021年5月）
组织成立规范制定工作组，启动规范的编制工作。工作组负责制定规范的研究思路和工作方案，负责规范起草工作管理、进度安排、方向把控等，明确分工，确保规范制订的可操作性。 

2.开展基础研究（2021年6月-10月）
制定项目基础调研工作计划，设计调查问卷，搜集调查材料。通过资料搜集，全面了解国家、广东以及其他各省、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工作现状和相关规定，对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机构工作内容、职责、流程、人员要求等进行梳理。

3.编制文本初稿（2021年11月-2022年3月）
在前期调研工作基础上，制定了规范的大体框架，确定规范包含的必要内容，如术语和定义、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建设目的、建设保障、申报和认定等。并在框架内容基础上，逐渐丰富规范内容，通过反复论证研讨形成《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园区）建设规范》（初稿）。

4. 研究分析与修订（2022年3月-2023年3月）
多次召开规范咨询会，听取深圳市南山区知识产权促进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暨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以及标准编制专家的意见，针对相关意见，对规范内容做相应调整，完善相关内容，经多次讨论、内部审核及修改，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进行编写。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遵循“合法性、普适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以保护基地为基础，以保护园区为延伸，集合地方政企各方面资源，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建设目的、建设保障、申报和认定、管理和考核等内容。

1.建设目的：明确本规范所涉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工作目标。 

2.建设保障：明确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组织架构、人员、物理设施、管理制度、建设内容、服务流程、评价改进等要求。

3.申报和认定：明确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申报条件、申报和认定的程序等。

4.管理和考核：明确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管理和考核等内容。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本标准的制订，规范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建设工作，提高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从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四、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五、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广东省地方标准。
六、实施推广建议
建议本标准实施后，加强标准宣贯与实施培训，为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的建设提供指导；加强交流沟通，收集和记录保护基地和保护园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后续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
                            编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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